
粤财资环〔2023〕142 号

梅州市财政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3〕117 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报送中央资金分配方案的函》（粤自然资督审〔2023〕2525 号）

和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现提前下达中央财政 2024 年重点生态保

护修复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资金（具

体项目、额度及科目详见附件 1），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将此次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全额编入本级预

算，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此项资金待 2024 年预算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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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后，按程序分配拨付。

二、此项资金专项用于广东南岭山区韩江中上游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资金列“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

与保护”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目。同时，请加强省级资金整合力

度，对于采取“大专项+任务清单”方式安排的省级相关领域财

政资金，请加强统筹，按照“职责不变、渠道不乱、资金整合、

打捆使用”的原则，集中财力支持广东南岭山区韩江中上游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

三、请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1〕100 号)及《广东省财

政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中

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方面）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粤财资环〔2022〕

21 号）有关规定及相关财经制度科学管理和使用资金，加强资金

监管，不得将资金用于旅游开发、景观建设等与生态保护修复联

系不紧密的或与实施方案无关的项目建设，确保专款专用，严禁

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并接受财政部广东监

管局的监督。同时，做好预算执行监督管理工作，加快推进项目

实施进度和预算执行，对资金及项目实行台账式管理，确保财政

资金发挥效益。财政部将会同自然资源部等适时对工程完成进

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四、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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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年度

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并每半年报省财政

厅、自然资源厅及生态环境厅备案。各地落实到位的具体项目要

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财政厅、自然

资源厅及生态环境厅备案，并抄送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五、请你们积极探索形成梅州项目经验，在实践中认真挖

掘、总结，提炼出梅州特色亮点，为下一步常态化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工程提供经验支撑，为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试点工作

作出广东贡献。

附件：1.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资金安排表

2. 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目标总表

3. 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目标表（明细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3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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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元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50000000.00

一、各市合计 10620000.00

    梅州市（不含省直管县）

小计
441400000 10620000.00

        梅州市本级 441400000
2024广东省南岭山区韩江中上
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梅州市）

441400000 梅州市本级 W 无 否 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 10620000.00

二、各直管县合计 39380000.00

        大埔县 441422000

2024广东省南岭山区韩江中上

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大埔县）

441422000 大埔县 W 无 否 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 19000000.00

        五华县 441424000

2024广东省南岭山区韩江中上

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五华县）

441424000 五华县 W 无 否 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 3380000.00

        平远县 441426000

2024广东省南岭山区韩江中上

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平远县）

441426000 平远县 W 无 否 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 5000000.00

        蕉岭县 441427000

2024广东省南岭山区韩江中上

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蕉岭县）

441427000 蕉岭县 W 无 否 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 10000000.00

        兴宁市 441481000

2024广东省南岭山区韩江中上

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兴宁市）

441481000 兴宁市 W 无 否 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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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广东南岭山区韩江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具体实施单位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

总体
目标

开展绩效目标分解，推进项目的实施，退化土地、矿山、流域和森林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推行顺利。完

成修复矿山数量1处、矿山生态修复面积0.17平方千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修复矿山数量 1处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0.17km2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工程质量优良率 ≥70%

时效指标
预算按时执行率 100%

工程按时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国储林建设单位成本 ≤9万元/ha

土地整治单位成本 ≤180万元/ha

崩岗治理单位成本 ≤65万/座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推动产业发展 推动梅州市生态环保产业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 较好

生态效益
指标

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 增强

水质改善情况 韩江干流赤凤断面水质保持II类

植被覆盖率增加比率 0.080%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比率 9.7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区域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 ≥3年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3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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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省档案馆，财政部广东监

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